我区2019年1-8月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成果显著
按照国务院关于降低社会保险费率（以下简称“降费”）工作部署，自治区人民政府为确保降费工作落实落地，成立了减税降费专项工作领导小组，明确各单位职责分工。自治区财政部门在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，会同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，认真分析测算我区基金可支撑能力，决定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将自治区养老保险缴费费率从20%降低至16%，并阶段性降低失业、工伤保险单位缴费费率，支持我区企业发展。
2019年5月起，我区14个地（州、市）和自治区本级均全面执行了降费政策，全区近10万家参保单位受益,参保企业对执行2019年降费政策，减少支出均有明显感触，整体工资性成本下降5%以上。2019年1-8月，全区共计为用人单位减负450021万元，其中：企业养老218439万元，机关事业养老93304万元，失业保险116449万元，工伤保险21829万元。降费后，企业获得感很强，企业参保缴费支出下降，不仅可增强企业活力和发展后劲，也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职工的参保积极性，稳定就业，形成企业发展与社会保险制度发展的良性循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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